
- 1 -

浙 江 省 青 少 年 宫 协 会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关于开展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

作品选送活动的通知

各青少年宫（校外教育）协会、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年宫）：

为充分展示我省青少年宫在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方

面取得的成果，推动青少年宫艺术活动的不断创新，促进

青少年宫艺术教育活动的健康发展，根据《浙江省教育厅

办公室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共青团浙江省委办

公室关于举办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的通知》（浙

教办函〔2022〕101 号）精神，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浙

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决定开展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

生艺术节作品选送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民族魂•中国梦——阳光下成长”。

活动的各项内容要围绕主题，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宗

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时代特征、校外教育特色、青少年特点，展现新时代

我省青少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

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努力学习、勇于开拓进取的精

神风貌。

二、作品选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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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

此次作品选送活动分声乐、器乐和美术作品。声乐包

括合唱、小合唱或表演唱。器乐包括合奏、小合奏或重奏。

美术作品共有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平面设计、立体

造型 5 个项目。各项目具体要求见附件。

2.对象与分组

艺术节参加对象为全省中小学校的在籍学生。声乐、

器乐和美术作品均设小学甲组、乙组，初中甲组、乙组。

其中，小学、初中乙组为以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

组队的中小学生。

三、选送办法

本次作品选送采取由各地市青少年宫（校外教育）协

会择优推荐、省级择优选送的办法。未成立协会组织的由

地市级青少年宫负责。各单位仅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或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两条报送渠道中选择其中

一条报送，且任何节目或作品不可重复报送。具体如下：

1.市级推荐

各地市青少年宫（校外教育）协会根据当地实际组织

开展作品征集，确定作品报送时间。各青少年宫按要求将

表演节目视频（光盘、U 盘）、信息采集表（附表 2，加

盖公章）、各类美术作品、标签卡（附表 4，加盖公章）

报送至当地青少年宫协会。

各地市青少年宫（校外教育）协会根据当地报送情况，

按照名额择优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将表演节目视频（光

盘、U 盘）、信息采集表、表演类节目报送表（附表 1，

加盖公章）、各类美术作品、标签卡、美术作品报送登记

表（附表 3，加盖公章）报送至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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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有表格纸质版和电子版均需报送，作品以实际收到

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具体名额如下：

项目

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台州、丽水
其他地市

小学组 中学组 小学组 中学组

声乐 3 个 2 个 2 个 1 个

器乐 3 个 2 个 2 个 1 个

美术

作品

绘画 3 个 3 个 2 个 2 个

书法和篆刻 3 个 3 个 2 个 2 个

摄影 3 个 3 个 2 个 2 个

平面设计 3 个 3 个 2 个 2 个

立体造型 3 个 3 个 2 个 2 个

2.统一报送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将

组织专家对各地市推荐作品进行评审，按组委会规定的数

量确定选送作品，于 7 月 29 日前统一选送至省中小学生

艺术节组委会。

四、活动要求

各地在开展艺术节活动时，要突出面向全体青少年，

强化青少年艺术活动的普及性与覆盖面。要不断丰富校外

艺术活动，改进美育教学，提高青少年审美和人文素养。

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青少年宫的传承与发

展，引导青少年在参与活动中提升艺术素养，成为艺术教

育的受益者。

各地各单位在活动组织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关注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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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选送活动是对我省校外教育育人成果的一次集

中检阅，各地市协会、各青少年宫要高度重视，结合本地

实际，大力宣传，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到活动中来，并按

照作品选送要求，认真做好各项目推荐、报送工作。

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联系人：雷老师、许老师，电

话：0571-88806520，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188 号

浙江省团校行政楼 307 室，邮编：310012。电子邮箱：

xw88806520@163.com，发送邮件请注明“地区+艺术节作

品选送活动”字样。

附件：

2022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青少年宫作品选送活动项

目要求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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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青少年宫

作品选送活动项目要求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所有项目的排练、比赛

的组织与活动的展示，均需按当地政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实施。集体类项目尤其是要注意场地与人员的固

化与防控。

一、声乐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超过 40 人，钢琴伴奏 1 人，指

挥 1 人（应为本校教师），如有其他乐器伴奏应由合唱队

学生担任。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其中至少一首中

国作品，不得出现外国宗教歌曲），演出时间不超过 8 分

钟。需提交合唱谱的电子版。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15 人（含伴奏），不

设指挥，不得伴舞，演唱 1 首歌曲，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

钟。

二、器乐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 65 人，指挥 1 人（原则上应

为本校教师），演奏 1 首曲目，演出时间不超过 9 分钟，

不得使用伴奏带。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 12 人，不设指挥，演奏

1 首曲目，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不得使用伴奏带。

三、美术作品

美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平面设计、



- 6 -

立体造型 5 个项目。美术作品均需提交 400 字以内的创作

说明（包括作品主题简介和创作过程介绍）。

1.绘画作品

国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

他画种。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69 厘米×138 厘米）

对开，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40 厘米×60 厘米），

横幅、竖幅均可。

2.书法、篆刻作品

书法、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 厘米×138

厘米），横幅、竖幅均可。

3.摄影作品

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 4 幅，需标明顺序号）尺

寸均为 14 英寸（30.48 厘米×35.56 厘米），横幅、竖幅

均可；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

原貌。

4.平面设计作品

含形象系统设计、字体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

计、海报/招贴设计等，4 开图画纸大小，横幅、竖幅均可。

5.立体造型作品

含雕塑和陶艺、纸造型、杂物造型等。一律将作品拍

摄并印成 10 寸照片（作品照片及文字说明均附电子稿）

报送。

四、报送要求

1.同一个节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或同一校外

教育机构的学生，每件美术作品作者限 1 人。如节目参演

学生跨组别，即一个节目同时包含小学生和中学生，则该



- 7 -

节目归入中学组进行评选。如各市报送的节目和作品不符

合要求，则取消评选资格。

2.声乐、器乐节目报送视频。内容必须是 2022 年录

制，视频采用 MPG2 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声音和

图像需同期录制，如发现配音将取消节目资格。每个节目

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文件大小不超过 1G，不要多个文

件合成）并以“节目名称（组别）”命名。节目视频播放

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地区、学校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

3.美术作品按规定尺寸报送，无需装裱。以数码照片

和原件两种方式报送。作品的数码照片要求：JPG 格式，

文件大小不低于 10M，分辨率达到 300dpi。如不符合相关

项目的格式要求，初评时即不予入选。填写《作品标签卡》，

由所在少年宫审核并在《作品标签卡》上盖章后，粘在作

品的背面右下角，以原件形式报送。创作说明电子稿可随

作品照片一并报送。

4.美术作品原件不退还作者。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和 2022 年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对上报作品有处置权，

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编印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

画册、举办展览、上传网络、宣传报道等），不支付作者

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报送节目和美术作品时，各少年

宫要严格把关，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

取消获奖资格，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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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艺术表演类节目报送表
市青少年宫协会（盖章）

序号 项目 形式 节目名称 组别
参演
人数

节目
时间

是否
创作

单位名称 学校类别
指导老师

（限 3 名）
联系电话

填表人： 联系电话（座机和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填表说明：

1.【项目】可填“声乐、器乐”；【组别】：小学乙组、中学乙组；

2.【形式】声乐—合唱、小合唱、表演唱，器乐—合奏、小合奏、重奏；

3.每个节目指导教师限 3 名。单位名称为申报少年宫的准确全称，学校类别可填“小学、初中”。一个节目同时包含小学生和中学生，则该节目归

入中学组；

4.联系电话留各地报送负责人的电话；

5.此表电子版/纸质版（盖章）均需报送，详见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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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艺术节目
参演人员信息采集表

县（市、区）：

节目名称： 报送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类别 备注

填表说明：

1.每个节目填写一张，每个节目需分别装袋再报送（包括节目光盘或 U 盘、参演人员信

息采集表），光盘、U 盘上需标签注明作品名称。

2.【类别】：填“学生、教师”；

3.【备注】：填写“指导教师、指挥、伴奏”等，如是校外人员，请注明单位；

4.此表电子版/纸质版（盖章）均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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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美术作品报送登记表
市青少年宫协会（盖章）

序号 项目 作品题目 学校 年级
作者

（限 1 人）
身份证号

指导教师

（限 1 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填表人： 联系电话（座机和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填表说明：1.【项目】：填“绘画、书法（篆刻）、摄影、平面设计、立体造型”；2.此表电子版/纸质版（盖章）均需报送，详见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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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2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美术作品
标签卡

项目： 组别： 作品尺寸：

作品题目：

创作说明（400 字以内）：

———————————————————————————
（以下信息内容在省级评选时密封）

县（市、区）： 选送单位（盖章）：

作者姓名： 身份证号： 年级：

指导教师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作者声明：本作品系本人独立完成，不存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问题。本人

同意本作品可由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处置，作者享有署名权。本人

完全意识到以上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